
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

有關陽光教室之「海洋遊蹤」事宜 

(通告第 173/2017 號) 
 

致_______班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： 
 

本年度陽光教室將舉辦「海洋遊蹤」活動，讓同學透過趣味的互動性學習模式，了解動

植物的重要性，從而學習保育自然生態，以及鼓勵同學發揮創意，主動與其他人分享學習心

得。有關活動詳情如下： 

日期 2018 年 6 月 9 日(星期六) 

時間 上午 8:30 至下午 5:00  

地點 香港海洋公園 

集合時間 上午 8:30 

集合地點 學校文化廣場 

解散時間 下午 5:00 

解散地點 學校 
名額 40 人 (陽光教室 3 至 4 年級學生) 

費用 全免 〈活動包旅遊車來回及午膳〉 

活動安排 
1. 參加海洋公園學院的海岸探險隊活動 

2. 遊覽海洋公園 

服裝 學生需穿着學校運動服、運動鞋、太陽帽 

備註 1. 帶備足夠飲用水及水樽 

2. 帶備雨傘或雨衣 

3. 如會暈車浪必須帶備暈浪丸及嘔吐袋。 
    

請家長填妥回條，並著  貴子弟於 12/5/2018（六）前將回條交予吳樹東副校長辦理。如

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445 0101 與吳樹東副校長聯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有關陽光教室之「海洋遊蹤」事宜 

(通告第 173/2017 號) 

【回 條】 

覆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： 
 

有關陽光教室之「海洋遊蹤」事宜，本人業已知悉。 

□ 本人 同意 敝子弟參加上述陽光教室之「海洋遊蹤」活動，並證明 敝子弟健康狀況良好。 

 

□ 本人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上述陽光教室之「海洋遊蹤」活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負責人：吳樹東副校長 

備註：活動完畢，敝子弟將  □自行回家  □由家長到校接回 

學生姓名：  

班別/學號：              (      ) 

家長簽署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二零一八年__________月 __________ 日 


